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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受理居家式、社區式或綜合式長期照顧服務機構

申請特約審查說明 

109.08社會局 

110.05社會局 

110.09.28奉核修訂自 110年 10 月 1日起實施 

112.01.11奉核修訂自 112年 2月 1 日起實施 

壹、 執行單位：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稱本局) 

 

貳、 申請對象 

一、 經臺北市政府(以下稱本市)、新北市政府、基隆市政府核准

設立居家式、社區式或提供居家服務或社區服務之綜合式長

期照顧服務機構。 

二、 申請對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予受理： 

(一) 受停業處分，期間未屆滿。 

(二) 最近一次評鑑結果不合格或評鑑等第丙等以下。 

(三) 經本局通知暫停派案，期間未屆滿。 

(四) 申請文件不全或錯誤，未依本局所定期限補正。 

 

參、 申請方式 

一、 申請時間 

當年度 1月 1日至當年度 12月 31日止。 

 

二、 應備文件 

(一) 申請表 1份(如附件 1)。 

(二) 計畫書 1式 2份，計畫書撰寫內容如審查指標內容所

示。 

(三) 主管機關核准長期照顧服務機構之服務區域含本市之證

書影本 1份(本市機構除外)。 

(四) 評鑑結果相關證明文件(設立未滿 2年者除外)。 

 

肆、 審查方式 

一、 社區式或包括提供社區式服務之綜合式長照機構： 

依審查指標審核申請對象提報之資料，主要採書面審查方

式，必要時召開審查會議，本局將以書面通知審查結果。 

二、 居家式或包括提供居家式服務之綜合式長照機構： 

(一) 初次或經本局終止特約/解除特約期滿申請特約者： 

1. 採審查會議方式辦理，依申請時間預計召開會議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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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結果期程如下表： 

收件期間 審查會議召開期間 審查結果通知 

當年度 1月 1日至 2月 28日 3月 4月 

3月 1日至 4月 30日 5月 6月 

5月 1日至 6月 30日 7月 8月 

7月 1日至 8月 31日 9月 10月 

9月 1日至 10月 31日 11月 12月 

1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隔年 1月 隔年 2月 

2. 審查會議程序： 

(1) 組成審查小組：長期照顧相關領域專家學者 2名

及本局 1名委員。 

(2) 召開審查會議： 

i.申請對象依本局通知時間，由業務負責人報告申

請特約之內容，另依審查小組意見現場答復。倘

業務負責人因故無法報告，則須出具切結書經審

查小組同意後，方可參加審查會議。 

(二) 擴增居家服務特約區域申請： 

依審查指標審核申請對象提報之資料，主要採書面審查

方式，必要時召開審查會議，本局將以書面通知審查結

果。 

 

伍、 審查原則 

一、 本局得視本市長期照顧服務需求情形，准駁特約申請、評估

特約行政區及起迄日期。 

二、 申請居家服務特約/擴增行政區每次至多以 3個行政區為限，

每申請 1行政區，須提供至少 3名以上專職居家服務員名

單。 

三、 審查指標： 

面向 比重 審查內容 

1.服務理念 5% 申請特約緣由、服務規劃與服務理念之配合

程度 

2.組織量能 10% (1)組織健全性 

(2)組織財務狀況 

(3)過去服務績效(服務項目、受益人數、其

他成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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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比重 審查內容 

3.服務規劃 35% (1)服務人數、服務區域、服務流程及機制

等規劃 

(2)服務規劃可行性與執行能力 

(3)服務人力配置與專業能力適當性 

(4)照顧服務員薪資條件及勞動權益保障機

制 

4.服務品質 50% (1)個案服務管理機制 

(2)服務對象權益保障及申訴處理流程 

(3)訓練及督導機制的適當性 

四、 審查小組分別依審查指標給分，總分平均達 80分以上者，

始同意特約，本局另以書面通知申請單位審查結果。 

五、 若本局受理申請時間案件達一定數量以上，得視實際執行情

形分次召開審查會議，惟書面通知審查結果不晚於預定審查

結果通知後 1個月內。 

陸、 本說明相關書表格式由本局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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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服務機構籌設/設立/特約許可申請書 

111.12.修 

申請事由 
□籌設許可  □設立許可 
□遷移(註 1)  □特約申請 
□特約擴充區域申請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機構類型 
□居家式        □社區式  
□機構住宿式    □綜合式(□居家式/□社區式/□機構住宿式) 

機構名稱(註 2)  負責人(註 3)  

機構性質 
□公立(註 4) □長照機構財團法人(註 5) □長照機構社團法人(註 5) 
□個人設立□財團法人附設□社團法人附設□團體附設□私立學校設立 

機構設立 
地點(或地號) 

 電話 (  ) 

傳真 (  ) 

電子郵件  

特約服務區域
(可複選，非申
請特約案者免

填) 

□士林區 □北投區 □內湖區 □南港區 □信義區 □松山區 

□大安區 □文山區 □中正區 □萬華區 □大同區 □中山區 

 

申 
請 
人 

屬性 

□政府機關：                  
□法人：               
□商號：               
□團體：               
□個人 
□私立學校：             

統一編號 
(個人設立者

免填) 

 

姓名(註

6)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性 別 □男  □女 

最近半年相片貼處 
(註 7) 

戶籍地址 
 

通訊地址 
 

長
期
照
顧
服
務
內
容 

服務類型 服務項目 

□居家式 

□身體照顧服務、日常生活照顧服
務  

其他 
(註 9) 

□輔具服務(註 10)       
□餐飲及營養服務 
□緊急救援服務 
□醫事照護服務（限長照專業
服務之復能服務項目） 

服務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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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8) 

□社區式 

□日間照顧 
□失能者服務    人  □失智者服務    人 
□失能、失智混合服務    人 

□家庭托顧__    人 

□小規模多機能 

□失能者服務    人  □失智者服務    人 
□失能、失智混合服務    人 

□臨時住宿     床 

□團體家屋    單元    人 

□機構住 
  宿式 

□全日型服務 
   合計    床 

□一般失能者    床   □具行動能力之失智症者    床 
□管路、造廔口、植物人、長期臥床(含重癱)者    床 
□呼吸器依賴者    床 

□夜間住宿服  
  務 
   合計    床 

□一般失能者    床   □具行動能力之失智症者    床 
□管路、造廔口、植物人、長期臥床(含重癱)者    床 
□呼吸器依賴者    床 

服務對象是否包括以下對象： 
1. 心智障礙者 □是 □否 
2. 慢性精神障礙者 □是 □否 
3. 未滿45歲之失能且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手冊)者 □是 □否 

檢附文件 一式 2份，詳如附表(註 11) 

備註  

申請人姓名：        簽蓋章 

註 1：僅適用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於同一行政區域內遷移(地址變更)，且

不涉及其他登記事項變更者。 

註 2：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名稱訂定原則如下： 

1 以自然人為申請人者，其名稱為：(○○縣/市)+私立+○○+居家長照機構/社區

長照機構/住宿長照機構/綜合長照機構。 
2以法人或團體為申請人者，其名稱為：法人或團體名稱+(附設)+(○○縣/市)+私

立+○○居家長照機構/社區長照機構/住宿長照機構/綜合長照機構。 

(註：若法人或團體設立一個以上同類型之長照機構，須加註特取名稱。) 
3 以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其他政府機關/構(例如:本部醫院、公立醫院、公立學校

等)為申請人者，其名稱為：政府機關/構名稱+(附設)+ 居家長照機構/社區長照

機構/住宿長照機構/綜合長照機構。 
4以私立學校之校長為申請人者，其名稱為：私立學校名稱+(附設)+(○○縣/市)+

私立+○○+居家長照機構/社區長照機構/綜合長照機構。 

註 3：長期照顧服務機構之負責人如下： 

1公立機構、個人設立、團體附設：申請人。 
2長照機構財團法人附設、長照機構社團法人附設、財團法人附設、社團法人附設：

法人之代表人。 
3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依私立學校法相關規定設立：校長。 

註 4：公立長照機構，指由政府機關或公法人設立之長照機構。 

註 5：為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二十一條機構住宿式服務類長照機構、設有機構住宿式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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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綜合式服務類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服務類長照機構，其申請人

為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所稱之長照機構財團法人及長照機構社團法人。 

註 6；以政府機關、(公)法人或團體為申請人者，請填該政府機關、(公)法人或團體

之代表人。 

註 7：適用申請家庭托顧服務者。 

註 8：服務內容依長期照顧服務機構類型勾選，說明如下： 
1居家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勾選服務方式-居家式長期照顧服務，及其服務項目

與規模。 
2社區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勾選服務方式-社區式長期照顧服務，及其服務項目

與規模。 
3機構住宿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勾選服務方式-機構住宿式長期照顧服務，及其

服務項目與規模。 
4綜合式服務類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勾選 2種以上服務方式，及其服務項目與規模。 

註 9：其他服務亦須符合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標準之規定。 

註 10：輔具服務指協助長照需要者輔具諮詢、取得、使用訓練等服務。 

註 11：主管機關得視需要，命申請人就所附文件、資料繳驗其正本。 

註 12：主管機關就本申請書內容，得依實際作業需要，自行調整運用。 

 


